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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報告 

民國 114 年 7 月 10 日本院第 14 屆第 28 次會議，審議銓敘部

函陳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

對照表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審查會審查。」遵經於同年月 17 日在本

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舉行審查會，審查竣事(出列席人員名單詳

如附件 1)。 

本案據部函說明略以，為建構完善職場環境及符合賴總統清

德於 113 年 11 月 28 日主持「總統府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第 2 次

會議」時，指示研議增列公務人員「身心調適假」，經全面檢討公

務人員給假規範，擬具前揭修正草案，其修正重點包括增訂身心調

適假、明定請扣薪事假之限制、育嬰或照顧孫子女留職停薪前後期

間視為年資銜接、增訂轉任公務人員當年度休假核給計算方式，以

及未具 3 日休假資格者，每年給予休假 3 日等規範。 

審查會先由銓敘部說明本案相關重點，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代表說明，且經主席徵詢與會委員在無

大體討論意見後，即進行條文審查；另銓敘部就本院銓敘處(以下

簡稱銓敘處)、法規委員會簽辦意見，擬具本案擬再修正對照表及

相關參考資料（如附件 2-4）供審查會參考。茲綜整審查會之意見

如下： 

一、 現代社會生活壓力繁重多變，因身心問題尋求專業醫療協助

的人數日益增加，政府應以身作則，關心及正視機關同仁的

心理健康，所以贊成第 3 條增訂身心調適假。另請該假別時，

若須檢附就診身心科之相關證明文件，恐無法維護個人隱私，

降低同仁尋求專業協助之意願；惟若毋須檢附任何證明文件，

是否有變相增加 3 天假之疑慮？又為何該假別是併入事假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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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？其是否計入公務人員考績法(以下簡稱考績法)施行細則

第 4 條第 3 項第 5 款所定事假之日數？ 

二、 第 3 條增訂身心調適假涉及核給日數、請假須否檢證，以及

機關有無否准權限等事項。銓敘部作為本規則法制主管機關，

應適度掌握新增假別後，公務人員請假情形是否有所變化，

以利未來的檢討修正。另我國人口結構因少子女化面臨挑戰，

為鼓勵生育，有關女性凍卵等生育相關之醫療需求亦應列入

日後修法考量，完備友善生養的職場環境。 

三、 公務人員若奉派支援試務工作，無論係地方政府例行派員支

援，抑或因應颱風等特殊情形之臨時人力調派，是否均得依

第 4 條規定給予公假？又為使機關及公務人員了解該條規定

適用情形，建議銓敘部就各機關奉派支援或主動參與試務工

作得否給予公假，以及遇突發事故臨時調派人力等情形，作

成相關函釋，並請考選部於籌辦考試函請各機關支援時，敘

明給假依據。 

四、 第 8 條有關公務人員年資銜接與否於休假制度管理之差異為

何？私立學校教職年資得否採計？  

五、 第 10 條第 3 項增訂未具休假 3 日資格者，均給予休假 3 日規

定，致初任人員未具服務年資即得給予休假，而有牴觸母法

公務員服務法所定須連續服務滿一定期間，始按年資給予休

假意旨之疑慮。惟基於給予 3 日休假尚無寬濫情形，且依本

條現行規定，政務人員等未具 14 日休假資格者，亦給予休假

14 日，已有先例，爰同意增訂最低核給 3 日休假之規定。 

六、 茲因法規命令之主管機關本可自行就該管法規訂定、修正或

廢止。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本院或部？如為部，末條施行日

 18



 3 

期由本院會同行政院定之，有無法制作業程序瑕疵之疑慮？

另銓敘部與人事總處就施行日期是否已有初步規劃，預計何

時生效？ 

嗣銓敘部、考選部及人事總處分別說明以： 

一、 銓敘部說明部分 

(一) 身心調適假是否須檢附醫療證明，除涉及個人隱私外，衛生

福利部基於專業立場，認為檢附證明有造成標籤化之疑慮，

爰規定毋須檢證。另考量公私部門間之衡平，以及制度推行

之初允宜審慎，爰併入事假計算。 

(二) 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3 項第 5 款規定，事、病假合計

超過 14 日不得考列甲等，所定事假並不含身心調適假，該

部分未來會再以函釋處理。 

(三) 針對各機關人員使用身心調適假情形，本部日後得依人事

總處建置之公務人員差勤系統等提供的相關數據，統計使

用該系統之各機關人員請假情形，並會持續關注公務人員

生育相關之醫療需求。 

(四) 機關派員支援國家考試試務工作等情形，得否適用第 4 條

第 7 款給予公假，本部會再與考選部作後續處理。 

(五) 現行公務人員因轉(調)任並繼續任職或因退休、退職、資

遣、辭職再任年資銜接者，休假日數接續核給；年資中斷者，

回職當年度無休假，次年度休假日數係依回職當月至年終

在職月數占全年比例計算。本次修正係放寬提前於回職當

年度給予休假，且係依回職當年前後在職月數占全年比例

計算休假日數。另私立學校教育人員轉任者，年資不得採

計，其休假依第 7 條第 2 項初任人員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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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本規則主管機關雖為本部，惟服務法第 13 條第 4 項已明

定，本規則係由鈞院會同行政院定之。至施行日期部分，因

行政院表示仍需時間準備相關行政作業，本部將持續與人

事總處討論，並依程序提報院會。 

二、 考選部說明部分 

有關公教人員參與國家考試試務工作可否給予公假，銓敘部

過去已有相關函釋，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如經機關指派，協

助本部辦理試務工作視為執行職務，已可依本規則現行第 4

條第 8 款規定給予公假。另本次修正，該條第 7 款增列跨機

關執行與其職務有關之臨時業務者，得給予公假。建議亦可

作為國家考試突遇重大災害或臨時事故調派人力時，機關給

假之依據。 

三、 人事總處說明部分 

因本規則修正幅度較大，實務上須預留時間進行相關行政作

業，例如差勤系統調整等，本總處與銓敘部將再行討論確切

的施行日期。 

本案經充分討論後，作成決議如下： 

一、 照部擬條文通過： 

第 1 條、第 2 條、第 5 條、第 9 條、第 11 條至第 19 條。說

明部分均照部擬修正說明通過。 

二、 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： 

第 7 條，其中第 2 項「；年資未滿一年者」修正為「。年資

未滿一年者」。說明部分照部擬再修正說明通過。 

三、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： 

第 4 條、第 6 條及第 10 條。說明部分，其中第 4 條照部擬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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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說明通過，第 6 條及第 10 條照部擬再修正說明修正通過。 

四、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： 

第 3 條及第 8 條，其中第 3 條第 2 項但書及第 8 條第 1 項「依

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留職停

薪回職復薪者」修正為「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

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者」。說明部分均照

部擬再修正說明修正通過。 

五、 總說明：照部擬再修正總說明修正通過。 

六、 相關條文及說明，授權銓敘部及銓敘處依審查會上決議再檢

視確認。 

審查會後經銓敘部及銓敘處檢視，第 3 條第 2 項但書及第 8

條第 1 項「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

款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者」再修正為「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

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者」；總說

明、第 3 條、第 4 條、第 8 條、第 10 條及第 11 條說明亦再酌作

文字修正。 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檢附銓敘部依審查結果彙整之本規

則修正草案通過版本對照表(如附件 5)及重新整理繕正之總說明

暨條文對照表（如附件 6），一併提請 

公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 集 人     許 舒 翔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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